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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以上发生额不包含单独履行决策程序的交易金额。 

 

三、关联方简介 

1、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翟美卿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88,706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3年7月2日 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；策划；企业经营管理；批发和零售贸易（国家专营专

控商品）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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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允的定价原则，由交易双方协商定价。具体市场价格以产品销售地或提供服务

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参考标准，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，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

润作为定价依据。 

 

五、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  

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制定，以

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，符合诚实信用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

和长远发展，属于正常交易行为；该类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，减少成

本，提高市场占有率，能保证香江控股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，实现资

源优势互补及合理配置，同时能够降低交易对方信用风险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

和利益。以上交易行为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不影响公司

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 

六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将在2019年定期报告中，披露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实际发生情况。 

 

七、审议程序 

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

此议案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公司2019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计划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必要性，交易定价

程序合法、公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相关会议审议 

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


